珠府办函〔2022〕11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珠海市水上

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各区（功能区），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意见》（安委〔2021〕5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广东省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粤办函〔2021〕315号）要求，进一步强化我市水上交通安全综合管理,市人民政府决定建立我市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水上交通（含渔业船舶，下同）安全工作的部署要求，组织、协调、指导全市水上交通安全工作；综合研判全市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提出相关对策措施；组织、协调全市水上交通安全重大整治行动，建立完善部门联合执法长效机制；指导督促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区级政府水上交通安全协调机制开展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并通报有关情况；在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中，就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向市安委会提出建议；协调解决水上交通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推动信息共享、综合治理；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相关任务。

二、组成人员

召 集 人：覃  春  副市长

副召集人：周  昌  二级巡视员

钟锡泉  珠海海事局局长

成    员：孙晓光  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副局长
郭圣勇  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张  智  市公安局水域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 

章  革  市财政局副局长

梁宪明  市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市海洋局局长

丁疆华  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

黄建平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市港口管理局局长
罗丙阳  市水务局副局长

李  洪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刘小满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任国锋  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

李华国  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梁文亭  市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黄辉忠  珠海海警局参谋长

龙  涛  中国船级社珠海分社副总经理
三、工作机制
联席会议作为市应急委框架下的专项工作协调机制，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设在珠海海事局，办公室主任由珠海海事局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建立联络员制度，具体负责日常工作联系和协调。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按程序报召集人批准。

联席会议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组织开展水上交通安全形势会商研判，对相关工作进行研究部署。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办，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各区政府应参照建立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协调机制，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工作。
四、联席会议办公室及成员单位职责
（一）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职责

1.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及市联席会议的工作部署，督促市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区级政府水上交通安全协调机制贯彻落实；
2.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市联席会议联络员工作会议，协调解决涉及多个成员单位的水上交通安全问题；
3.配合完成市级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中水上交通安全部分考核工作；
4.负责市联席会议筹备，文件起草、印发和文档管理等日常工作。
（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1.珠海海事局、港珠澳大桥海事局：负责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负责水上通航环境管理和通航秩序维护、船舶安全监管、船舶污染防治以及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等工作，负责对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的案件按规定向海警机构或公安机关移送；珠海海事局负责市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常工作。

2.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海上风电施工行业安全管理，督促项目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

3.市公安局：负责水上治安、打私工作，负责涉及水上交通事故的刑事案件查处侦办工作。

4.市财政局：指导督促区财政部门落实地方管理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相关支出责任。

5.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海域使用管理，负责海洋矿产开采许可管理。

6.市生态环境局：协调相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以及相关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工作，负责组织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7.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水运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指导、督促公路桥梁运行单位落实桥梁安全运行主体责任和相关防碰撞等安全保障措施。负责组织协调全市港口运输、指导港口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8.市水务局：负责指导河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指导涉及水上交通的闸（坝）工程安全监管。 
9.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渔业安全生产指导监督工作，监督管理远洋渔业和渔船、渔港。

10.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督促、指导A级旅游景区、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做好水上旅游项目经营安全管理工作。
11.市应急管理局：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和考核市有关部门和区政府安全生产工作，将水上交通安全工作纳入市级安全生产巡查考核的重要内容。

12.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负责渔船安全、渔港水域交通安全，渔港水域防污、港航设备安全的监督管理和相关执法工作，依法组织或参与调查处理海洋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指挥、协调渔船海难救助。

13.市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监督管理、指导港澳流动渔船安全生产工作。

14.珠海海警局：负责查处海上走私、盗采海洋资源、阻碍执行公务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危害海上治安秩序的行为，负责涉及海上交通事故的刑事案件查处侦办工作。

15.中国船级社珠海分社：负责市内登记船舶检验、船用产品检验和海上设施检验工作，督促船东、造船企业强化船舶质量管理。
五、工作要求

（一）各成员单位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根据职责分工主动研究涉及水上交通安全的有关问题，切实做好本单位水上交通安全相关工作。

（二）各成员单位要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布置的工作任务。工作任务落实情况要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市安委会汇报。

（三）各成员单位要定期分析本单位水上交通安全形势，向联席会议提出做好水上交通安全工作的对策建议。

（四）各成员单位要互通信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根据工作需要，积极开展联合执法活动，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

（五）各成员单位每年3月31日前要将联席会议成员和联络员名单及联系方式报联席会议办公室。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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